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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留资产 指 截至评估基准日，留存于上市公司的现金1.80亿元以及由此产生的理财收益

重大资产置换 指

上市公司以其持有的置出资产， 与交易对方持有的博克森100%股权的等值部

分进行置换

本次交易 指 本次交易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募集配套资金

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本次重组 指 本次重组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资 指

弘宇股份拟采用询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

资金

新增股份 指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上市公司向交易对方发行的A股股份，新增股份数量

以置出资产和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和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为基础确定，并以中

国证监会核准的股份数为准

魔创体育 指 霍尔果斯魔创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魔创影音 指 北京魔创影音制作有限公司

魔世体育 指 霍尔果斯魔世体育文化发展有限公司

中马云翔体育 指 北京中马云翔体育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广电视觉 指 山东广电视觉科技有限公司

置入资产交割日 指 置入资产全部完成工商变更之日

置出资产交割日 指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全部条款生效且本次交易可实施后，上市公司与资产承

接方签署资产交割确认书之日

过渡期、过渡期间 指 评估基准日（不包括评估基准日当日）至交割日（包括交割日当日）期间

评估基准日 指 2020年12月31日

报告期/最近三年 指 2018年度、2019年度及2020年度

《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指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重大资产重组协议》

重组定价基准日 指

弘宇股份首次审议并同意本次交易方案的董事会决议公告日，即第三届董事会

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 指 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

中国证监会、证监会 指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深交所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

中登公司 指 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公司

中宣部 指 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

广电总局 指 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

《公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年修订）

《证券法》 指 《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9年修订）

《重组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收购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首发管理办法》 指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上市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发行管理办法》 指 《上市公司证券发行管理办法》（2020年修订）

《第26号准则》 指

《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26号———上市公司重大资

产重组》（2018年修订）

《上市规则》 指 《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2020年修订）

A股 指

经中国证监会批准向投资者发行、在境内证券交易所上市、以人民币标明股票

面值、以人民币认购和进行交易的普通股

元、万元、亿元 指 人民币元、人民币万元、人民币亿元

二、专业名词或术语解释

IP 指

Intellectual�Property，指知识产权核或知识产权模块，是一种无形的财产权，

也称智力成果权，它指的是通过智力创造性劳动所获得的成果，并且是由智力

劳动者对成果依法享有的专有权利

融媒体 指

融合媒体，指广播、电视、报刊等与基于互联网的新兴媒体有效结合，借助于多

样化的传播渠道和形式，将新闻资讯等广泛传播给受众，实现资源通融、内容兼

融、宣传互融的新型媒体

本预案中部分合计数与各明细数直接相加之和在尾数上如有差异，如无特殊说明，这些差异是由于

四舍五入造成的。

第一节 本次交易概况

一、本次交易的背景和目的

（一）本次交易背景

1、我国体育及传媒产业市场前景广阔

（1）中国体育市场增长势头明显

2019年开始，我国进入了新一轮国际大赛举办周期，其中2022年的北京冬奥会、杭州亚运会以及

2023年的亚洲杯是最重要的三项国际赛事，大赛的举办对举办国体育产业的拉动是长期而持续的过程。

近年来，中国体育产业增长活跃，增长势头明显。 根据国家体育总局体育经济司发布《2019年全国体育

产业总规模与增加值数据公告》显示，2019年，全国体育产业总规模为29,483亿元，相比比2018年增长

10.9%。

（2）中国传媒行业长期势头良好

近年来，国家持续出台一系列鼓励扶持文化传媒产业发展的政策，传媒行业正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发

展机遇。 随着互联网和移动互联网技术的快速进步，包括网络视频、移动视频、互联网电视等在内的视听

平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未来融媒体是传统媒体与新媒体的结合，是媒体行业的在主流发展趋势，发展

潜力巨大。

2、国家政策支持利好体育及传媒行业发展

（1）体育产业受到国家产业政策的大力支持

体育产业是现代服务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新的经济增长点和促进社会就业的重要载体。随着2014

年，国务院出台《关于加快发展体育产业促进体育消费的若干意见》（国发[2014]� 46号），其中关于

“2025年体育产业将实现5万亿产值” 的规划将我国体育产业带入快速成长阶段，迎来前所未有的黄金

发展机遇。

2018年12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加快发展体育竞赛表演产业的指导意见》，强调体育竞

赛表演产业是体育产业的重要组成部分，明确提出以观赏性较强的运动项目为突破口，促进体育竞赛与

文化表演互动融合， 对搏击产业的进一步蓬勃发展注入了新动能。 博克森以原创赛事组织和运营为载

体，充分把握行业发展机遇，响应国家产业政策，积极推动武术搏击产业发展。

（2）媒体行业受政府支持，行业发展潜力较好

党的十九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传统媒体和新兴媒体的融合发展,强调要利用新技术、新应用创

新媒体传播方式。 2018年中宣部对在全国范围推进县级融媒体中心建设作出部署安排，要求2020年底

基本实现在全国的全覆盖。 2019年10月9日，广电总局发布《总局关于创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

中心有关事宜的通知》，指出，广电总局决定择优创建广播电视媒体融合发展创新中心，以改革创新的思

路举措，汇聚各方力量、深入研究探索、强化应用示范，加快推进广播电视媒体与新兴媒体深度融合一体

发展。

2020年6月，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通过《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指导

意见》，指出要按照资源集约、结构合理、差异发展、协同高效的原则，完善中央媒体、省级媒体、市级媒体

和县级融媒体中心四级融合发展布局。

3、上市公司业务增长趋缓 ，亟需发展动能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是农用拖拉机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大、中马力

提升器及其配件。 近年来，受多重因素影响，农机行业出现了适度调整，整体增速放缓，拖拉机市场下滑

明显。 受市场环境影响，上市公司主营业务增速放缓，在复杂的经济环境、激烈的市场竞争等多重背景

下，上市公司现有主营业务发展增长乏力，未来的盈利成长性不容乐观，上市公司亟须引入新的增长动

能。

（二）本次交易目的

1、提升上市公司盈利能力，实现上市公司股东利益最大化

通过本次交易，将上市公司原有增长乏力的业务整体置出，同时将盈利能力较强、发展潜力较大的

体育赛事组织与运营、赛事及衍生节目版权集成与发行、融媒体平台整合管理与运营业务，实现上市公

司主营业务的转型，改善上市公司的经营状况，增强上市公司的持续盈利能力和发展潜力，提高上市公

司的资产质量和盈利能力，以实现上市公司股东的利益最大化。

2、博克森实现上市，利用上市平台持续提升盈利能力和核心竞争优势

本次标的资产博克森的业务范围涵盖版权发行、赛事承办、广告媒体等领域。 博克森在品牌、产品、

渠道、市场、人才、管理等众多方面均具有较强的竞争优势，是国内优秀的体育文化主题 IP� 及融媒体传

播平台综合服务管理运营商。 本次交易完成后，博克森将实现上市，博克森融资渠道进一步拓宽，未来融

资方式将更加多元化，为业务开展提供有力支撑；与此同时，资本市场的并购整合能力也将为博克森后

续完善产业链和扩大融媒体传播服务提供持续、强劲的推动力。

二、本次交易具体方案

本次交易整体包括：（1）重大资产置换；（2）发行股份购买资产；（3）募集配套资金；其中募集配套

资金以重大资产置换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重大资产置换以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不

以募集配套资金的成功实施为前提， 最终募集配套资金成功与否不影响重大资产置换以及发行股份购

买资产行为的实施。

（一）重大资产置换

公司拟将除保留资产之外的全部资产及负债作为置出资产，与刘小红、刘立新、博克森管理等合计

79名交易对方所持博克森合计100%的股权的等值部分进行置换，拟置出资产最终承接主体为博克森全

体股东或其指定的第三方， 具体置换方案将以置入资产及置出资产的最终交易价格为基础由各方协商

确定。

（二）发行股份购买资产

本次交易预计置入资产的交易价格将高于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 上市公司拟以发行股份的方式向

刘小红、刘立新、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等合计79名交易对方购买上述重大资产置换中拟置

入资产和拟置出资产的差额部分。

（三）募集配套资金

上市公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不超过本次拟置

入资产价格的100%。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

三、本次交易的性质

（一）本次重组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本次重组标的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最终确定，根据标的公司最近一年未经审计的资产总额、资产净

额及营业收入，并结合上市公司最近一个会计年度经审计的财务数据进行初步判断，本次交易预计将达

到《重组管理办法》规定的重大资产重组标准，构成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

同时，本次交易涉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因此需提交中国证监会并购重组审核委员会审核，并经中

国证监会核准后方可实施。

相关指标将在审计和评估工作完成之后按《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计算。 预计不改变本次交易构成重

大资产重组的实质。

（二）本次重组构成重组上市

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将由于晓卿变更为刘小红和刘立新，二人是夫

妻关系。 因此本次交易前后，上市公司的控制权发生变更。

本次重组拟置入资产的相关财务指标预计超过上市公司对应指标的100%，且本次交易将导致上市

公司主营业务发生根本变化。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规定，本次交易构成重组上市。

相关指标将在审计和评估工作完成之后按《重组管理办法》规定计算。 预计不改变本次交易构成重

组上市的实质。

（三）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本次交易前，刘小红、刘立新与本公司无关联关系。 本次交易完成后，刘小红、刘立新将成为本公司

的实际控制人。 本次交易方案中重大资产置换及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本公司与潜在实际控制人刘小

红、刘立新之间的交易，根据《上市规则》的有关规定，本次交易构成关联交易。

四、本次交易的决策过程和审批情况

（一）本次交易已经履行的决策及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已获得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原则性同意；

2、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3、本次交易预案已经上市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八次会议审议通过；

4、本次重组的交易对方均已履行相关内部决策程序，对本次相关事项予以确认。

（二）本次交易尚需履行的决策和审批程序

1、本次交易的相关资产审计、评估等工作完成后，上市公司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交易正式方案；

2、上市公司召开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审议通过与本次交易相关事项；

3、上市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次交易；

4、本次交易获得中国证监会的核准；

5、相关法律法规所要求的其他可能涉及的批准或核准。

五、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具体情况

（一）发行股份的种类、面值及上市地点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的种类为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1.00元，上市地点为深交所。

（二）发行对象

本次交易中拟发行股份对象为博克森全体股东。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和价格

1、重组定价基准日

本次交易中， 发行股份购买资产涉及的发行股份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审议本次交易相关事项的

第三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决议公告日。

2、发行价格

根据《重组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上市公司发行股份的价格不得低于市场参考价的90%；市场参

考价为重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或者120个交易日的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之一。 重

组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重组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

交易总额/重组定价基准日前若干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总量。

上市公司重组定价基准日前20个交易日、60个交易日、120个交易日股票交易均价及交易均价90%

的具体情况如下表所示：

股票交易均价计算区间 交易均价（元/股） 交易均价90%（元/股）

前20个交易日 19.8919 17.9027

前60个交易日 22.2571 20.0314

前120个交易日 29.4660 26.5194

经上市公司与交易对方协商，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发股价格为17.91元/股，不低于定价基准日

前20个交易日股票均价的90%。

自重组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将根据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对本次发行价格作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鉴于本次交易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股份数量尚未确定。 交易各方将

在交易标的的审计、评估工作完成之后，协商确定本次交易的具体方案，并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自重组定价基准日至股票发行期间，上市公司如有派息、送股、配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

息事项，则发行数量将按照相关规定作相应调整。

（五）锁定期安排

1、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于晓卿先生承诺如下：

“1、本次重组完成后，承诺人自本次重组完成之日起36个月内不转让其在上市公司中拥有权益的

股份。 若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的，承诺人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

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承诺人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承诺。

3、因承诺人被《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683民特349号】判定为限制民

事行为能力人，作为承诺人的监护人、法定代理人，任焕巧代为签署本承诺函。 ”

2、置入资产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承诺

根据置入资产实际控制人刘小红、刘立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

伙企业（有限合伙）签署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函》，针对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承诺如下：

“1、承诺人通过本次交易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不得

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在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届满时，如在《盈利

预测补偿协议》项下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上述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本次交

易完成后6个月内如上市公司股票连续20个交易日的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 或者交易完成后6个月期

末收盘价低于本次发行价的，则承诺人持有的上市公司股票的锁定期自动延长6个月（若上述期间上市

公司发生派息、送股、转增股本、新增股份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

等因素调整后的价格计算）。 若承诺人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承

诺人同意根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承诺人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承诺。

3、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解锁后，转让该等股份时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4、 承诺人违反上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

失。 ”

3、其他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交易对方

根据除刘小红、刘立新及其一致行动人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

有限公司、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外的各交易对方签署的《关于股份锁定期的承诺》，针对通过本次交易所取得的股份，上述交易对方承

诺如下：

“1、承诺人以持续拥有时间已满12个月的博克森传媒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自本次交易

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24个月内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承诺人以持续拥有时间

未满12个月的博克森传媒股权认购取得的上市公司股份， 自本次交易发行的股份上市之日起36个月内

不得以任何形式转让或进行其他形式的处分。 在上述锁定期限届满时，如在《盈利预测补偿协议》项下

业绩补偿义务尚未履行完毕，上述锁定期将顺延至补偿义务履行完毕之日（若上述期间上市公司发生派

息、送股、转增股本、新增股份或配股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则前述本次发行价以经除息、除权等因素调整

后的价格计算）。 若承诺人上述股份锁定的承诺与证券监管机构的最新监管意见不相符，承诺人同意根

据相关证券监管机构的监管意见进行相应调整。

2、若上市公司在锁定期内实施转增或送红股分配的，则承诺人因此获得的新增股份亦同样遵守上

述股份锁定承诺。

3、承诺人认购的上市公司股份解锁后，转让该等股份时将遵守《公司法》、《证券法》等法律、法规、

部门规章及其他规范性文件的有关规定。

4、 承诺人违反上述有关锁定期的约定给上市公司造成损失的， 应补偿由此给上市公司造成的损

失。 ”

（六）过渡期间损益归属

根据《重大资产重组协议》约定：

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所产生的盈利或其他原因增加的净资产由资产承接方享有； 置出资产在过渡

期内产生的亏损或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承担，具体地，由上市公司向本次重组的全体交易

对方以资本公积定向转增方式进行补偿， 定向转增股份总数根据前述置出资产在过渡期内产生的亏损

或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数额以及本次重组新增股份的发行价格（即17.91元/股）确定。

置入资产在过渡期运营所产生的盈利或其他原因增加的净资产由上市公司享有， 所产生的亏损或

因其他原因减少的净资产由交易对方承担，交易对方按其就本次交易所取得的交易对价的比例承担，并

于本次重组完成后以现金形式或其他合理方式分别对上市公司予以补偿。

以置入资产交割日及置出资产交割日所在月份前一个月最后一日分别作为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的

交割审计基准日，由上市公司聘请的双方认可的符合《证券法》《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

管理规定》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对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在损益归属期间产生的损益进行审计，该会计师

事务所出具的专项审计报告将作为双方确认置出资产和置入资产在过渡期产生的损益之依据。

（七）资产交割

1、置入资产交割

鉴于博克森组织形式为股份有限公司，且交易对方中的部分人员担任博克森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

人员，其持有的全部博克森股份交割因《公司法》第一百四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存在限制，故双方协商

一致，置入资产采取分步交割方式。

若本次交易获中国证监会核准且可实施后，首先，未在博克森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

交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博克森的股份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而后，博克森及交易对方应将博克森的

组织形式由股份有限公司变更为有限责任公司；最后，在博克森担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职务的交

易对方应将所持有的博克森股权过户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 同时交易对方彼此均放弃向上市公司转让

置入资产的优先购买权，并在协议约定期限内办理完毕置入资产过户的工商变更登记手续。

交易对方应于本协议生效后的90日内完成将置入资产从交易对方名下过户到上市公司名下的工商

变更登记手续，置入资产交割日以前述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全部完成，置入资产全部登记在上市公司名下

为准。

自置入资产交割日起，上市公司享有置入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承担置入资产的风险

及其相关的一切责任和义务。 置入资产变更登记至上市公司名下后，交易对方即履行完毕本协议项下置

入资产的交付义务。

2、置出资产交割

上市公司于协议生效后的90日内，将置出资产交付至资产承接方名下，如需要，交易对方应给予必

要的协助。 经上市公司、交易对方、资产承接方一致同意，可通过签署交接清单确认相关资产于资产交割

日完成交付，其风险自资产交割日发生转移，上市公司即履行本协议项下置出资产的交付义务，但不免

除上市公司积极配合办理资产交割的合同义务； 资产置出手续的办理不影响置入资产的交割手续及新

增股份的发行及登记手续办理。

上市公司与资产承接方签署置出资产交割确认书之日， 即视为置出资产的交割。 于置出资产交割

日，上市公司即完成交付义务；资产承接方享有置出资产相关的一切权利、权益和利益。

六、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情况

（一）发行股票种类及面值

本次配套募集资金拟发行的股票种类为境内上市人民币A股普通股，每股面值为人民币1.00元。

（二）发行对象

本次非公开发行股份募集配套资金发行对象为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

（三）发行股份的定价方式与价格

本次交易中，上市公司拟采用询价发行的方式向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配套融

资定价基准日为上市公司本次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的发行期首日。根据《发行管理办法》、《非

公开发行股票实施细则》等相关规定，经各方协商确定，本次募集配套资金的股份发行价格不低于配套

融资定价基准日前 20个交易日上市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80%。

在配套融资定价基准日至股份发行日期间，公司如有现金红利分配、分配股票股利、资本公积金转

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将按照相关规则对发行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四）发行数量

上市公司拟通过询价方式向不超过35名特定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 发行股份数量

不超过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后上市公司总股本的30%，募集配套资金总额不超过10亿元，不超过本次拟置

入资产价格的100%。 最终发行数量以经中国证监会核准的发行数量为上限，由上市公司董事会根据股

东大会的授权及发行时的实际情况确定。

（五）锁定期安排

在取得批文后通过询价确定的配套资金认购方，通过本次非公开发行所认购的股份，将根据本次交

易的正式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以及中国证监会、深交所的要求确定锁定期。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完成后，

认购方因上市公司发生配股、送红股、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等原因而导致增持的股份，亦应遵守上述股

份锁定约定。

（六）募集配套资金的用途

本次募集配套资金扣除中介机构费用后将用于拟置入资产建设项目、补充流动资金，募集资金具体

用途及金额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七、标的资产预估作价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的审计、评估工作尚未完成，本次拟置入资

产、拟置出资产的交易价格尚未确定。 本次交易涉及的拟置入资产、拟置出资产最终财务数据、评估结果

将在符合《证券法》《证券服务机构从事证券服务业务备案管理规定》规定的会计师事务所、评估机构

出具正式审计报告、评估报告后确定，相关审计、评估数据和最终交易价格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八、业绩承诺和补偿安排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置入资产的审计和评估工作尚未完成，因此本次交易暂未签订明确的业绩承

诺与补偿协议。 上市公司与业绩承诺方将在审计和资产评估工作完成后补充签订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

届时将对业绩承诺金额、补偿安排等进行明确。 业绩承诺与补偿协议主要内容将在重组报告书中予以披

露。

九、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的影响

（一）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股权结构的影响

预计本次交易完成后，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将由于晓卿变更为刘小红、刘立新。

（二）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业务的影响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主要从事拖拉机液压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 本次交易完成后，博克森预

计将成为上市公司的全资子公司，上市公司业务将变更为体育赛事组织与运营、赛事及衍生节目版权集

成与发行、融媒体平台整合管理与运营等。

（三）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备考报表尚未完成，本次交易对上市公司主要财务指标的影响将在重

组报告书中予以披露。

第二节 上市公司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中文名称 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Shandong�Hongyu�Agricultural�Machinery�Co.,Ltd.

股票简称 弘宇股份

股票代码 002890.�SZ

成立时间 1999年1月20日

上市日期 2017年8月2日

上市地 深圳证券交易所

注册资本 6,667万元人民币

公司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上市、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370600169830720Q

法定代表人 柳秋杰

注册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

办公地址 山东省莱州市虎头崖经济技术工业园区弘宇路3号

经营范围

制造、销售：普通机械、车辆用液压系统；铸造、销售：农机配件；房屋租赁；货物

进出口业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公司设立及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一）公司设立及上市情况

上市公司的前身是山东莱州市机械厂（以下简称“莱州机械厂” ），莱州机械厂前身为掖县农业机

械一厂，掖县农业机械一厂始建于1952年，系掖县（即现莱州市）县办集体企业，主管部门为掖县机械工

业局，1988年10月1日更名为莱州机械厂。

1999年1月20日， 山东莱州明源机械有限公司由莱州机械厂改制设立，2001年4月20日更名为山东

弘宇机械有限公司。

2013年6月1日，山东弘宇机械有限公司股东代表经实际股东授权召开临时股东会，审议同意：全体

股东共同作为发起人，将公司整体变更设立为股份公司；2013年6月1日，于晓卿等山东弘宇的70名实际

股东作为发起人共同签署了《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发起人协议》。2013年7月15日，烟台市工商行

政管理局核准上述变更登记，山东弘宇机械有限公司更名为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7月14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的批复》（证监许可[2017]1243号）文件批准，公司向社会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1,667万

股，并于2017年8月2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挂牌交易，公开发行后股本总额为人民币6,667万元。

首次公开发行后，公司的股本结构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股） 持股比例（%）

1 于晓卿 19,059,475 28.59

2 烟台同启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7,613,342 11.42

3 拉萨经济技术开发区祥隆投资有限公司 6,499,999 9.75

4 柳秋杰 1,997,856 3.00

5 季俊生 1,990,975 2.99

6 吕桂林 1,990,975 2.99

7 姜洪兴 1,989,556 2.98

8 刘志鸿 1,785,252 2.68

9 张慧娜 749,997 1.12

10 张立杰 587,197 0.88

合计 44,264,624 66.39

（二）公司上市后历次股本变动情况

公司上市后未发生股本变动情况。

三、公司最近六十个月控制权变动情况及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一）公司最近六十个月控制权变动情况

最近六十个月，上市公司的控制权未发生变化，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于晓卿。

（二）公司最近三年重大资产重组情况

截至本报告书签署日，公司最近三年内无重大资产重组事项。

四、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和主要财务指标

（一）公司主营业务发展情况

上市公司的主营业务是农用拖拉机提升器的研发、生产和销售，主要产品包括大、中马力提升器及

其配件，提升器产品作为农用拖拉机的工作装置系统，主要发挥着连接农具、控制农具并保证拖拉机能

够实现多种田间作业的功能，其与发动机、底盘、变速箱等同属于农用拖拉机的核心组成部件。

（二）公司最近三年一期主要财务数据及指标

1、合并资产负债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9月30日 2019年12月31日 2018年12月31日 2017年12月31日

资产总计 65,515.93 64,110.35 63,837.72 60,439.91

负债合计 10,971.23 10,042.56 10,821.98 9,933.48

股东权益合计 54,544.70 54,067.79 53,015.75 50,506.43

归属于母公司所有者权益合计 54,544.70 54,067.79 53,015.75 50,506.43

注：上市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2、合并利润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营业收入 28,178.06 28,216.95 23,934.15 28,349.85

利润总额 1,990.05 912.88 3,235.78 4,671.21

净利润 1,736.31 855.34 2,812.56 4,010.26

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1,736.31 855.34 2,812.56 4,010.26

注：上市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3、合并现金流

量表主要数据

单位：万元

项目 2020年1-9月 2019年度 2018年度 2017年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370.91 1,819.88 412.14 2,177.19

投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2,999.30 -200.40 -3,886.56 -11,225.88

筹资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1,333.40 - -2,257.84 16,387.85

现金及现金等价物净增加额 -3,961.79 1,619.86 -5,732.26 7,339.16

注：上市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4、主要财务指标

项目

2020年9月30日/2020年

1-9月

2019年12月31日

/2019年度

2018年12月31日

/2018年度

2017年12月31日

/2017年度

资产负债率（%） 16.75 15.66 16.95 16.44

毛利率（%） 17.48 13.21 16.33 28.36

净利率（%） 6.16 3.03 11.75 14.15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3.16 1.60 5.43 10.45

基本每股净收益（元） 0.26 0.13 0.42 0.70

注：上市公司2017-2019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审计，2020年1-9月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五、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情况

（一）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基本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于晓卿持有公司股份19,059,475股，占上市公司总股本的28.59%，为上市公司

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

因于晓卿先生身体原因，经《山东省莱州市人民法院民事判决书》【（2020）鲁0683民特349号】

（以下简称“民事判决书” ）判定为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于晓卿先生已不能正常履行实际控制人的权

利和义务。 根据上述民事判决书，莱州市人民法院审理查明：任焕巧与于晓卿系夫妻关系，且于晓卿的的

近亲属对任焕巧担任于晓卿监护人并无争议，任焕巧女士为于晓卿先生的监护人。 由于上述原因，任焕

巧女士作为于晓卿先生的监护人，代为履行公司实际控制人的权利和义务。 具体情况请参见上市公司于

2020年9月3日披露的《山东弘宇农机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任焕巧女士代为履行实际控制人权利和义务的

提示性公告》（公告编号：2020-057）。

（二）公司与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的股权控制关系图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的股权控制关系图如下：

六、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因涉嫌犯罪

正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涉嫌违法违规正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截至本预案

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不存在因涉

嫌犯罪被司法机关立案侦查或者涉嫌违法违规被中国证监会立案调查的情形， 亦不存在尚未了结或可

预见的重大诉讼、仲裁案件。

七、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12个月

内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或其他重大失信行为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截至本预案

签署日，最近12个月上市公司及其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以及上市公司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

未受到证券交易所公开谴责，不存在其他重大失信行为。

八、上市公司及其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

外）或刑事处罚情况的说明

根据上市公司及现任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出具的承诺，截至本预案签署日，上市公司及其现任

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最近三年不存在受到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或刑事处罚的

情况。

九、因本次交易导致的股权控制结构的预计变化情况

本次交易前，上市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为于晓卿；本次交易完成后，预计刘小红、刘立新将

成为公司的控股股东及实际控制人。

第三节 主要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上市公司本次拟发行股份购买资产的交易对方为博克森的全体股东， 各交易对方持有的博克森股

权的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数量 股权比例

1 刘小红 32,774,400 21.56%

2 刘立新 30,968,000 20.37%

3 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29,291,519 19.26%

4 苏州世传投资有限公司 6,929,704 4.56%

5 深圳前海智汇源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500,000 4.27%

6 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6,112,785 4.02%

7 深圳市中非民投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6,020,000 3.96%

8 上海鼎渠会展有限公司 5,000,000 3.29%

9 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3,436,500 2.26%

10 深圳泰商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3,620,000 2.38%

11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投资有限公司 2,460,851 1.62%

12 李一馨 2,300,000 1.51%

13 广州博亚联合体育文化传播有限公司 2,237,137 1.47%

14 广州博亚联合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2,237,136 1.47%

15 北京久屹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036,500 0.68%

16 珠海久银股权投资基金管理有限公司 850,000 0.56%

17 麦大棉 809,800 0.53%

18 范巧惠 790,000 0.52%

19

共青城信中利永信投资

管理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790,000 0.52%

20 珠海横琴博悦誉天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636,000 0.42%

21 刘飒飒 597,800 0.39%

22 许昌清 523,000 0.34%

23 顾子樱 508,100 0.33%

24 北京永昌启航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497,000 0.33%

25 王建军 405,000 0.27%

26 李敏玉 390,000 0.26%

27 王宏武 355,500 0.23%

28 北京金久银利投资管理中心（有限合伙） 359,000 0.24%

29 宁波市可星投资控股有限公司 329,200 0.22%

30 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228,313 0.15%

31 蔡晓江 226,500 0.15%

32 陈菊芬 224,000 0.15%

33 张守点 223,714 0.15%

34 宓鸿 208,000 0.14%

35 谢晖 206,700 0.14%

36 北京久丰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200,000 0.13%

37 张洋 200,000 0.13%

38 林生亮 150,000 0.10%

39 刘敏 120,000 0.08%

40 蒋洲阳 116,300 0.08%

41 余国良 112,000 0.07%

42 苏铭 100,000 0.07%

43 邓晓霞 98,000 0.06%

44 林开涛 98,000 0.06%

45 张泽轩 67,063 0.04%

46 李凤祥 66,964 0.04%

47 北京文博华泰广告有限公司 60,000 0.04%

48 吴玮嘉 60,000 0.04%

49 宋彩霞 56,000 0.04%

50 刘威 53,690 0.04%

51 唐萍 44,743 0.03%

52 许可 44,642 0.03%

53 袁泉 42,300 0.03%

54 曾海娥 40,000 0.03%

55 张洪刚 39,500 0.03%

56 马树旺 39,500 0.03%

57 周顺荣 26,000 0.02%

58 王巧敏 24,000 0.02%

59 深圳深投行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20,000 0.01%

60 曹一农 14,000 0.01%

61 中安新丰（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10,700 0.01%

62 广东中硕创业投资有限公司 9,000 0.01%

63 俞月利 6,000 0.00%

64 郑敏芳 5,000 0.00%

65 胡志明 5,000 0.00%

66 杨世隆 5,000 0.00%

67 单波 5,000 0.00%

68 王洪斌 5,000 0.00%

69 曾乔 5,000 0.00%

70 李瑞冰 4,000 0.00%

71 姚虹 4,000 0.00%

72 王永明 3,900 0.00%

73 沈晓兰 2,000 0.00%

74 陆军 1,000 0.00%

75 傅博 1,000 0.00%

76 李凌志 1,000 0.00%

77 高耀华 1,000 0.00%

78 陈宁佳 900 0.00%

79 陈辉 700 0.00%

合计 152,050,061 100.00%

以持有博克森5%比例以上股权及实际控制人的一致行动人视作主要交易对方，则本次交易主要交

易对方包括刘小红，刘立新，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北京

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及李一馨。 截至

本预案签署日，本次交易主要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如下：

一、主要交易对方具体情况

（一）刘小红、刘立新

姓名 刘小红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证件号码 43010419660708****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誉天下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姓名 刘立新

性别 男

国籍 中国

证件号码 42010619650131****

通讯地址 北京市顺义区誉天下小区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刘小红、刘立新二人为博克森的实际控制人。

（二）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东大街9号1幢

法定代表人 刘小红

注册资本 1,000万元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7年02月23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9MA00C26E0L

经营范围

体育场馆经营；组织体育文化交流活动；体育运动项目经营（高危险性体

育项目除外）；技术咨询；技术培训；承办展览展示。（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

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

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

动。 ）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北京博克森体育产业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小红、刘立新。

3、股东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股东名称 持股比例 认缴出资额

1 刘小红 51% 510万

2 刘立新 49% 490万

（三）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企业类型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企业住所 北京市朝阳区来广营乡来广营西路28号内二层2405室

法定代表人 刘立新

注册资本 200万人民币

成立日期 2013年8月8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5076643184X

经营范围

投资管理；投资咨询；经济贸易咨询；市场调查；企业管理咨询。（1、不得以

公开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

放贷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

承诺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

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

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北京聚力弘基投资管理有限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小红，具体产权及控制关系

如下：

（四）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北京市丰台区丽泽路1号楼1001-51室(园区)

执行事务合伙人 北京博客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成立日期 2014年11月0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6396032710J

经营范围

项目投资；资产管理；投资管理；企业管理服务；投资咨询（1、不得以公开

方式募集资金；2、不得公开交易证券类产品和金融衍生品；3、不得发放贷

款；4、不得向所投资企业以外的其他企业提供担保；5、不得向投资者承诺

投资本金不受损失或者承诺最低收益）。 (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

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

经营活动；不得从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北京中财博克森体育产业投资中心（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小红、刘立新，管

理合伙人为北京博客森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五）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1、基本信息

企业名称 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企业类型 有限合伙企业

企业住所

银川市金凤区阅海湾中央商务区万寿路142号CBD金融中心第11层1105

室

执行事务合伙人 刘小红

成立日期 2016年10月24日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640100MA75X8CM27

经营范围

受托管理私募投资基金；股权投资；股权投资管理；创业投资(依法需取得

许可和备案的项目除外，不得吸收公众存款、不得非法集资)(依法须经批准

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银川博克森股权投资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实际控制人为刘小红、刘立新，管

理合伙人为刘小红。

3、股东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其基本情况如下：

序号 合伙人 合伙人类型 持股比例

1 刘小红 普通合伙人 51%

2 刘立新 有限合伙人 49%

（六）李一馨

1、基本信息

姓名 李一馨

性别 女

国籍 中国

证件号码 31010319840120****

通讯地址 上海市徐汇区南昌路555号

是否取得其他国家或者地区的居留权 否

2、产权及控制关系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李一馨直接加间接持有博克森6.03%的股权，具体控制关系如下：

二、交易对方其他事项说明

（一）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受到处罚、诉讼或仲裁的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相关承诺，交易对方及其各自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未

受过行政处罚（与证券市场明显无关的除外）、刑事处罚或者涉及与经济纠纷有关的重大民事诉讼、仲

裁事项，亦不存在涉嫌重大违法违规行为。

（二）交易对方及其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的诚信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根据交易对方出具的相关承诺，交易对方及其各自主要管理人员最近五年内不

存在未按期偿还大额债务、未履行承诺、被中国证监会采取行政监管措施或受到证券交易所纪律处分的

情形。

第四节 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一、拟置出资产概况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持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保留资产之外的其他全部资产与负

债。

二、拟置出资产基本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报表资产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截至2020年9月30日金额

货币资金 1,444.46

应收票据 48.50

应收账款 10,990.23

应收款项融资 5,760.49

预付款项 160.92

存货 10,104.75

其他流动资产 18,047.13

长期股权投资 300.00

固定资产 14,417.79

无形资产 2,717.57

递延所得税资产 116.69

资产合计 64,992.42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账面资产主要由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存货、固

定资产、无形资产等构成。

（一）拟置出资产中的股权资产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拟置出的资产中股权资产如下：

序号 名称 主营业务 注册资本（万元） 公司持股比例

1 莱州凌宇机械有限公司 制造销售拖拉机配件 300 100.00%

（二）非股权类资产情况

上市公司母公司账面非股权类资产主要包括货币资金、应收账款、应收款项融资、存货、固定资产、

无形资产等， 本次交易的拟置出资产为上市公司持有的截至评估基准日除保留资产之外的其他全部资

产。

三、拟置出资产涉及的债权债务转移情况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母公司报表负债基本情况如下：

单位：万元

项目 金额

应付票据 1,780.00

应付账款 6,791.51

应付职工薪酬 881.78

应交税费 283.75

递延所得税负债 396.99

递延收益 362.92

负债合计 10,559.38

注：上述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截至2020年9月30日，上市公司母公司负债主要为应付票据、应付账款、应付职工薪酬、应交税费、递

延所得税负债、递延收益。

本次交易完成前，上市公司将就债务转移事宜持续与债权人进行沟通，并在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报告

书中披露债务转移相关情况。

四、拟置出资产对外担保及重大未决诉讼、行政处罚情况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拟置出资产不存在涉及对外担保、重大未决诉讼或行政处罚的情况。

五、拟置出资产的相关人员安排

根据本次交易方案，上市公司将依据“人随资产走” 的原则，及时制定相应的人员安置方案并提交

职工代表大会/职工大会审议。

第五节 拟置入资产基本情况

一、基本信息

公司名称 北京博克森传媒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英文名称 Beijing�Bks�Media�Technology�Inc.

企业类型 股份有限公司

注册地 北京市东城区藏经馆胡同17号1幢一层1303室

办公地点 北京市东城区崇文门外东大街9号

注册资本 14987.701万元人民币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91110108585826077U

法定代表人 刘小红

成立日期 2011年11月16日

邮政编码 100062

联系电话 010-65267311

经营范围

技术开发、技术服务、技术推广；版权贸易；版权转让；会议服务；从事体育经纪业务；组织文化

艺术交流活动；文艺创作；承办展览展示活动；经济贸易咨询；公共关系服务；市场调查；健康管

理、健康咨询（须经审批的诊疗活动除外）；广播电视节目制作；经营电信业务；互联网信息服

务；从事互联网文化活动；电影摄制。（市场主体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

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事国家和本市产业政

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

二、产权控制关系

（一）股权结构

截至本预案签署日，博克森股权结构及控制关系如下图所示：

（下转A11版）

（上接A09版）


